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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獨立非執行董事辭任；

(2)未能遵守上市規則；

及

(3) 審核委員會成員變更

獨立非執行董事辭任

佰金生命科學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李家樑

先生（「李先生」）由於彼個人原因，故已辭任獨立非執行董事，並不再擔任本公司

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主席以及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

（「提名委員會」）各自之成員，自二零二六年一月二十七日起生效。

李先生已確認，彼與董事會及本公司之間概無意見分歧，亦無有關彼辭任之任何

事宜須敦請本公司股東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垂注。

董事會謹此向李先生於在任期間對本公司所作出之寶貴貢獻致以衷心謝意。

未能遵守上市規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3.10 (1)及3.10A條規定，上市發行人董事會須

包括至少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而該等獨立非執行董事須至少佔董事會成員的三

分之一。上市規則第 3.21條規定，審核委員會應至少由三名成員組成。上市規則

第 3.25條規定，薪酬委員會應保持大多數獨立非執行董事。上市規則第3.27A條規

定，提名委員會應保持大多數獨立非執行董事。李先生辭任後，本公司未能遵守

上市規則第3.10 (1)、3.10A、 3.21、3.25及3.27A條的規定。為確保遵守上市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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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將竭盡所能物色合適人選以填補董事會臨時空缺，並委任合適人選加入審

核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的規定適時就此作

出進一步公告。

審核委員會成員變更

董事會宣佈，繼李先生辭任後，獨立非執行董事黃兆強先生已獲委任為審核委員

會主席，自2026年1月27日起生效。

承董事會命

佰金生命科學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張詩敏

香港，2026年1月27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張詩敏先生、董鵬先生及蘇耀耀博士；非執

行董事朱勇軍先生、鄭子堅先生及謝春辰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黃兆強先生

及常春雨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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